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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1 學年度學士班轉系申請作業時程摘要表 

 

 

項  目 時  間 

申請期間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5 月 11 日 9 時至 

5 月 15 日 17 時止 

教務處初審作業 

（包含轉出學系審查作業）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止 

轉入學系(組)審查作業 
5 月 25 日至 

5 月 29 日止 

公告錄取名單 6 月 18 日下午 17 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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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資格： 

一、學士班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入各學系二年級肄業。第三學年開始前得申請

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

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

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依學

則辦法第三十八條） 

二、學生轉系（學位學程）須事先將有關因素考慮清楚（例如因轉系（學位學程）後

須補修科目學分之多寡，能否如期修滿規定學分，必須要延長修業年限等），申

請表提出後即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所填志願。 

三、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轉系：（依學則辦法第四十條） 

    1.學生修業未滿一學期者。 

2.四年級肄業生。 

3.休學期間者。 

4.原住民專班入學者。但情況特殊，經教務會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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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注意事項： 

一、填轉系（學位學程）申請表一份（向註冊與課務組洽取或自行至網路下載表格）。 

二、上述資料填妥，檢附擬轉入學系規定之相關資料，逕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統一

會辦。 

三、申請自 115 年 5 月 11 日 9 時起至 115 年 5 月 15 日 17 時止(逾時不收件)。 

四、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者，由註冊與課務組書面通知；次學期即按新轉入系（學

位學程）註冊日期，辦理註冊。 

五、凡經公告錄取轉系者，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因新舊學系屬性不同恐有學雜費之

差異，請學生詳加思考。 

六、參與本校「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學生，若欲申請彈性選系，另以「專

案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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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轉系(組)名額一覽表： 

 

學院 學系 

招收 

二年級 

名額 

招收 

三年級 

名額 

頁次 

人文暨社

會科學學

院 

語文學系 10 不招收 
P.6 

歷史學系 2 6 

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 5 5 
P.7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5 5 

心理學系 3 0 P.8 

健康樂活

暨管理學

院 

應用經濟學系-財務金融組 5 5 
P.9 

應用經濟學系-國際商務組 5 5 

管理學系 0 0 X 

運動與健康促進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3 5 P.10 

樂活產業學系 0 0 X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4 10 P.10 

應用科技

與設計學

院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10 10 

P.11 
傳播學系-數位媒體組 5 5 

傳播學系-廣告公關組 5 5 

傳播學系-流行音樂傳播組 5 5 

資訊應用學系 14 10 
P.12 

建築環境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1 6 

佛教學院 佛教學系 3 3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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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各學系轉系(組)審查要件： 

人文暨社會科學學院 

 

學系別 語文學系 

組別 應用英日語組/應用英韓語組/華語文創組/歷史與文化傳播組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10 名 不招收 

審查條件及

標準 

一、 申請人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含)

以上。 

二、 書面審查應備文件如下： 

(一) 轉系申請表一份 

(二) 中文歷年成績單一份 

(三) 轉系說明書一份(內容須

載明轉系動機、個人興趣及

未來修課規劃等) 

無。 

備註 

1. 本系不受理降轉申請。 

2. 本系學士班二年級採招生分組:「華語文

創組、應用英日語組、應用英韓語組、歷

史與文化傳播組」但修課一律不分組。 

 

 

 

學系別 歷史學系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2 名 6 名 

審查條件及

標準 
請檢附申請表。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

入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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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別 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5 名 5 名 

申請標準

及檢附資

料 

1.轉入本系學生申請資格為：前一學期學業操行成績為 80 分（含）以上，且學

業成績未有二分之一以上學分不及格情形者。 

2.申請轉入本系學生須繳交自傳（個性、轉系動機、自我前程規劃）以及轉系

後預定選課計畫表一份以供審查。 

3.本系審查轉入本系之學生，採書面審查方式。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

級。 

 

 

學系別 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5 名 5 名 

申請標準

及檢附資

料 

1.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含）以上。 

2.書面審查需檢附文件： 

(1)轉系申請表（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認可，並經轉出學系系主任簽註意見） 

(2)歷年成績單 

(3)自傳：含轉系動機、對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的了解、未來讀書計畫。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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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別 心理學系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3 名 0 名 

審查條件及

標準 

1.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80 分

(含)以上。 

2. 前一學年操行 80 分(含)以上。 

3. 需曾修習本校心理學系所開授之

心理學（上）、心理學（下）。 

4. 書面審查需檢附文件： 

(1)轉系申請表。 

(2)歷年成績單。 

(3)自傳：含轉系動機；對心理學

的了解、未來讀書計畫。 

 

備註 本系僅於下學期提供轉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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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樂活暨管理學院 

學系別 應用經濟學系 

組別 財務金融組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5 名 5 名 

審查條件及

標準 
敬請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一份。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

入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

年級。 

 

學系別 應用經濟學系 

組別 國際商務組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5 名 5 名 

審查條件及

標準 
敬請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一份。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

入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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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別 運動與健康促進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13 名 5 名 

申請標準及

檢附資料 
檢附轉系申請表、歷年成績單一份。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

級。 

 

學系別 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4 名 10 名 

申請標準

及檢附資

料 

一、 書面審查需檢附文件： 

1. 轉系申請表（須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認可，並經轉出學系系主任簽

註意見） 

2. 轉系說明書一份（須載明轉系動機、能力、興趣、求學態度以及自

我生涯規劃） 

二、審查標準：資料審查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

入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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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科技與設計學院 

學系別 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10 名 10 名 

申請標準

及檢附資

料 

(一)轉系（學位學程）申請表。 

(二)轉系說明書一份（須載明轉系動機、能力、興趣、求學態度以及生涯規劃）。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

級。 

 

 

學系別 傳播學系 

組別 數位媒體組/廣告公關組/流行音樂傳播組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每組各 5 名 每組各 5 名 

申請標準

及檢附資

料 

一、申請標準：歷年各學期操行成績80分以上 

二、檢附資料： 

1.轉系申請表 

2.中文歷年成績單一份 

3.轉系說明書一份，需載明轉系動機與個人興趣、能力、求學態度等。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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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別 資訊應用學系 

組別 資訊系統與 AI 應用組、動畫與數位內容組、數位遊戲開發組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資訊系統與 AI 應用組 4 名 

動畫與數位內容組 8 名 

數位遊戲開發組 2 名 

10 名 

申請標準

及檢附資

料 

*轉入本系（所）學生申請資格為：大學部學生申請前各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 70 

分（含）以上且操行成績為 80 分（含）以上者。 

 

*轉系（所）學生提出申請時須一併繳交成績單、自傳（以個性、轉系所動機、

自我前程規劃、在校期間獎懲紀錄為描述重點），以及轉系（所）後預定選課計

劃表一份，供本系資料審查。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

級。 

 

 

學系別 建築環境設計學士學位學程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1 名 6 名 

申請標

準及檢

附資料 

（一）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單 

（二） 前一學期操行成績單 

轉系說明書一份（須載明轉系動機、能力、興趣、求學態度以及生涯規劃）。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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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學院 

學系別 佛教學系 

階段 轉入二年級 轉入三年級 

名額 3 名 3 名 

申請標準

及檢附資

料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含)以

上；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含)以上。 

一、 書面審查需檢附文件： 

1. 轉系申請表(須經轉出學系系主

簽註意見，且未滿 22 歲者須經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認可) 

2. 自傳 

3. 歷年成績單 

二、口試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含)以

上；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含)以上。 

二、 書面審查需檢附文件： 

1.轉系申請表(須經轉出學系系主簽

註意見，且未滿 22 歲者須經家長

或監護人簽章認可) 

2.自傳 

3.歷年成績單 

二、口試 

備註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

性質相近學系(學位學程)或輔系(學位學程)三年級。 

 



-第14頁- 

 

轉系（學位學程）申請表 

申請學年學期：     學年    學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連絡電話  

原就讀學系(學位學程)別                   學系（學位學程）       年級 

擬申請轉入學系(學位學程)別  

申請轉系(學位學程)原因說明(由學生填寫) 

原因說明：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 

註冊與課務組 

審核學籍及申請資料與簽章 

□申請資格符合       □申請資格不符合 

承辦人：__________組長：___________教務長：__________ 

原屬學系（學位學程） 

審核與簽章 

□同意轉出本系(學位學程) 

□不同意轉出本系(學位學程)  

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_ 

擬轉入學系（學位學程） 

審核結果與簽章 

□同意轉入本系(學位學程)   (□平轉   □降轉 ) 

□不同意轉入本系(學位學程)  

主任簽章：________________ 

1、 申請期限：每學期依本校行事曆規定（公告）期限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2、 應辦手續： 

（1） 填轉系（學位學程）申請表一份（向註冊與課務組洽取或自行至網路下載表格）。 

（2） 上述資料填妥，檢附擬轉入學系（學位學程）規定之相關資料，逕送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統一會辦。 

3、 注意事項： 

（1） 學士班學生申請轉系相關規定，依學則第三十八條辦理。 

（2） 學生轉系（學位學程）須考慮清楚【例如因轉系（學位學程）後須補修科目學分之多寡，能否如期修滿

規定學分，必須要延長修業年限等】，申請表提出後不得請求撤銷或變更所填志願。學生須完成註冊，

方可申請轉系（學位學程），在休學期間者，不得申請。 

（3） 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者，由註冊與課務組書面通知；次學期即按新轉入系（學位學程）註冊日期，

辦理註冊。 

（4） 其他相關規定請詳見本校學則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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